
115-1重要收件日期
㇐、學雜費減免 115.5.27-6.24 (9.7)

(新生請依「新生註冊通知」日期至生輔組申請)

二、就學貸款 115.8.1-9.7

三、弱勢助學金 115.9.7-10.2

四、生活助學金 115.8.3-9.11

五、書籍費補助 115.9.7-10.30

六、環境永續大使 115.9.7 開始
七、高教深耕學習助學金 115.9.1-9.20



生輔組網頁公告 &
經濟不利學生助學專區



有哪些學雜費減免方案呢?

行政院學雜費減免
(行政院減免)

五專前三年免學費
(五專免學費)

教育部學雜費減免
(教育部減免) 弱 勢 助 學 金

(每年9月申請)



行政院學雜費減免

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

每學期 學雜費減免
17,500 元

免申請
繳費單直接扣除

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

每學期 學雜費減免
50%

(上限 17,500 元)

免申請
繳費單直接扣除

限四技、二技、五專4~5年級



五專前三年免學費

具中華民國國籍學生

每學期 學雜費減免
24,462 元

免申請
繳費單直接扣除

限 五 專 1~3 年 級



※與【行政院學雜費減免】只能請擇㇐請領。

教育部學雜費減免
※同時具有多重身分類別時，只能請擇㇐請領。

減免身分別 需繳交之證明文件

軍公教遺族子女 撫恤令影本(需有學生名字)

現役軍人子女 軍人身分證及軍眷補給證影本

原住民學生 三個月內戶籍謄本(詳細記事)

身心障礙學生
身心障礙人士子女 身心障礙手冊正反面影本

中低收入戶學生 效期內中低收戶證明文件(需有學生名字)

低收入戶學生 效期內低收戶證明文件(需有學生名字)
※另可申請學產低收助學金(前學期60分)

特殊境遇家庭子女 效期內之特殊境遇家庭子女補助公文



弱勢助學金 限五專4~5年級/四技/二技/碩士生
須符合以下所有條件

前㇐學期學業成績平均60分以上(新生/轉學生不列計成績)

前㇐年度利息加總 (本人+父母/監護人/配偶)須於2萬以下

學業
成績

利息

前㇐年度所得加總 (本人+父母/監護人/配偶)

學士班須於90萬以下 ，碩士班須於70萬以下
家庭

年所得

財產 前㇐年度財產加總 (本人+父母/監護人/配偶)須於650萬以下



補助扣減於第2學期註冊費《第1學期仍須繳納全額》

弱勢助學金補助額度

家庭年所得級距
每年補助金額(元)

學士班
(含五專四~五年級) 碩士班

30萬以下

20,000

35,000
超過30萬~40萬以下 27,000
超過40萬~50萬以下 22,000
超過50萬~60萬以下 17,000
超過60萬~70萬以下 12,000
超過70萬~90萬以下 15,000 無

每年9月提出申請



可申請學雜費減免方案
該如何搭配使用？

行政院學雜費減免
(行政院減免)

五專前三年免學費
(五專免學費)

教育部學雜費減免
(教育部減免) 弱 勢 助 學 金



五專 1~3 年級適用

僅能選擇其㇐方案申請

方案㇐

方案二

方案三

五專免學費+教育部減免

教育部減免 (ex低收、身障重度、遺族子女)

政府其他部會補助 (ex軍公教子女)

(ex中低收,原民,特境子女,
身障手冊輕度或中度)



四技、二技、五專 4~5 年級適用

僅能選擇其㇐方案申請

方案㇐

方案二

方案三

行政院減免 + 弱勢助學金

教育部減免

政府其他部會補助



學雜費減免

登錄
• 校務資訊系統輸入資料並印出「就學減免優待申請表」

繳交

• 就學減免優待申請表 (紙本)

• 減免身分別之相關證明文件

• 近三個月內戶籍謄本 (父+母+學生3人詳細記事)

申請流程



為什麼我的學雜費減免沒有成功？？
 在規定時間(開學前)內拿不到效期內之低收、中低收、特殊境遇家庭證明。

 復 學 生 、 轉 學 生 之 重 複 請 領。

 身心障礙人士子女就讀【研究所在職專班】。

 「弱勢單親家庭子女生活教育補助證明」無法申請。

 身障類減免之前㇐年度家庭所得(父母+學生)超過220萬元。

 重複請領軍 公 教 子 女、退 輔 會及恆 春 鎮 公 所 子 女等教育補助。

提醒事項：

 身障類減免申請時，請自行確認114年度家庭所得(父+母+學生3人所得合計)，若超過220萬元則無法申請。

父母親就算是離婚，不管學生撫養權歸誰，還是要將父母雙方所得列入計算。

 低收、中低收、特殊境遇家庭子女之證明 申請審核通過，至少需要 1 個月左右的時間，請提醒家長提早去

區公所社會課申請 115年度的證明。



學產低收助學金

【申請資格】
①學雜費減免身分為低收入戶學生。

②前㇐學期學業成績達60分以上且無記過處分紀錄。

「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」已改成直式表單，

橫式舊表無法使用。繳交減免申請表的同時，需㇐起檢附

「教育部學產基金低收入戶學生助學金申請書 」。

▼無法與「新住民及其子女培力與獎助學金」重複請領。



生輔組網頁公告、班級群組、學校電子郵件

提前3~5天交件

每學期確定是否有新規定或新表單

手機企業簡訊功能

學校來電(0933426031)或簡訊通知

校務資訊系統的銀行/郵局帳號(限學生本人帳戶)

取消減免務必提前告知生輔組

出國留學交換或海外實習親洽生輔組/進修推廣部

重 要 提 醒


